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4 年 9 月 30 日 

（总第 1552 期） 

 

内地政策法规 

 

1. 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关于印发<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新创业企业遴

选管理办法>》的通知》 

 

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发布上述《通知》，自

2024 年 10 月 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支持香

港创新创业企业（团队）入驻梦工场，申请入驻的企业（团队）应当

属人工智能、具身智能、生命健康、文化创意、金融科技等香港重点

发展的产业领域，并满足获得专业投资机构或者企业股权投资，获得
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部门、法定机构、公营机构、高校等资助（投

资）或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条件； (b) 根据

企业发展阶段，梦工场创新创业企业（团队）分为苗圃期、孵化期和

加速期三类。申请入驻的企业（团队）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，还

须相应满足其他特定条件；以及 (c) 明确遴选程序、入驻管理、出园

和退出管理等。详情请参阅以下网址： 

➢ http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4/post_11574

719.html#2351 

➢ http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3/post_11573

874.html#25296 

 

 

 

 

http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4/post_11574719.html#2351
http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4/post_11574719.html#2351
http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3/post_11573874.html#25296
http://qh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3/post_11573874.html#25296


 

 

2. 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延长 2024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申报时间的通知》 

 

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发布上述《通知》，

2024 年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截止时间由 9 月 29 日 18：00

延长至 10 月 15 日 18：00。9 月 29 日 18：00 前提交的高新技术

企业认定申请不予退回或撤回，请企业确认后提交等。详情请参阅以

下网址： 

https://gxj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4/post_11574

074.html#3115 

 

政策咨询/公开征求意见 

 

3. 《深圳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 

 

深圳市科技创新局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就上述《征求意见稿》公开

征求意见，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12 日前。主要内容包括：(a) 

研究的主要范围包括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战略规划、政策法规、体制改

革、科技前沿、产业创新、经济形势、科技统计，及与战略性新兴产

业、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等；以及 (b) 明确管

理职责及分工、项目申报与立项、项目管理与验收等。详情请参阅以

下网址： 

https://stic.sz.gov.cn/hdjlpt/yjzj/answer/39157 

 

https://gxj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4/post_11574074.html#3115
https://gxj.sz.gov.cn/gkmlpt/content/11/11574/post_11574074.html#3115
https://stic.sz.gov.cn/hdjlpt/yjzj/answer/39157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注及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 
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逢周五出版。各位可登录驻粤办网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关注“香港特区政府驻粤办”官

方微信或通过电邮订阅《驻粤办通讯》。 

 

如以电邮方式订阅，请提供相关资料（包括：商会或公司名

称、电子邮箱、联络人及联络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

并于邮件标题注明「订阅驻粤办通讯」。 

 

免责声明 

 

《驻粤办通讯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

为公众提供的资讯服务，资料搜集自有关网站、报刊媒体及

其他机构等渠道，仅供参考之用。《驻粤办通讯》所载资料

力求准确，惟本办对于因使用、复制或发布《驻粤办通讯》

而招致的任何损失，一概不负任何责任。 

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